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根据 《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规定,

本着对公司、全体股东和投资者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基于独立判

断的立场,现就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的合理变更,使公

司的会计政策符合财政部、中国证监会和 ~L海证券交易所等相关规定,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权益的情

形,同意公司执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以下无正文 )



(本页见正文,为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卒对笫四届蜇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有关骈顼的独立愈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

彡·协召

龚怀龙 殷爱荪

刘凤委

⒛19年 8月 zB日

扫描命能王 创建



(本页无疋文,为 《莱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四届鲎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灭)

独立董事签字 :

龚怀龙 殷爱荪

刘风委

zO19年 8月 ⒛ 日



(本页无正文ρ为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萎事对第四届萤事会第十六次会

议有关搴顼胸独立意见》的镪署页)

独立 事签字:

殷爱荪

I

∶ .

2o】0年 8月 zs日

扫描伞能王 创律


